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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

佛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

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商务写字楼新冠

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，各物业服务企业：

为了科学有序地做好我区商务写字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

作，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和蔓延，现将《佛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

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商务写字楼新冠肺炎疫

情防控工作指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佛防疫指办〔2020〕247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请各镇（街道）房管部门立即将此文件下发给为商务写

字楼提供物业服务的相关物业服务企业。

二、请相关物业服务企业主动将该文件打印，张贴在商务写

字楼的宣传公告栏内，并以公函的形式正式将该文件送达在其提

供物业管理服务商务写字楼办公的单位、企业。

三、请相关物业服务企业遵照防控指引的要求，认真做好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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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防疫工作，如遇到执行困难或其他单位、企业拒绝配合工作的

情况，请及时书面报告各镇（街道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

指挥部办公室。

四、请各镇（街道）房管部门加强对相关物业服务企业落实

通知精神进行检查、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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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佛山市南海区物业管理行业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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